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2013 年度 

盈利预测完成情况的核查意见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独立财务顾问”）作

为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阳轴承”或“公司”）通过全资子公

司襄轴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在卢森堡设立的全资子公司襄轴卢森堡投资有限公司现金

受让波兰工业发展局持有的 Fabryka Łożysk Tocznych - Kraśnik Spółka Akcyjna 

（波兰克拉希尼克滚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FLT”）89.15%

股权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

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对 FLT 2013 年度盈利预测完成情况和三

环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三环集团”）对标的资产的利润补偿承诺情况进行了审慎

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三环集团公司利润补偿承诺 

三环集团与襄阳轴承签订了利润补偿协议，甲方：三环集团，乙方：襄阳轴承。 

甲乙双方一致确认，本协议项下进行补偿测算对象为标的股份所涉及之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损益并按照评估报告口径调整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下同）合

计。 

本次重组完成后，FLT 将作为乙方下属公司进行经营管理。若乙方在补偿期间

将相关资产转让给乙方（含其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以外的第三方，则该第三方

不享有本协议项下的相关利益。 

本次重组完成后，乙方应当勤勉尽责，谨慎经营管理。若因乙方恶意或重大疏

忽导致标的股份盈利能力不足的，甲方有权提出抗辩，免除或减轻本协议项下的补

偿责任。 

若标的公司 2013 年 3-12 月、2014 年和 2015 年经审计的实际盈利数高于或等

于中企华评报字(2013)第 1105 号评估报告中该期或该年（前述口径未考虑财务费用



和其他非经常性损益等因素）合计净利润预测数，即 2013 年 3-12 月实现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净利润942.86万兹罗提、2014年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706.54

万兹罗提、2015 年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008.14 万兹罗提，则三环集

团无需对公司进行补偿；否则需就专项审计意见核定的标的公司实际净利润与预测

净利润之差乘以 89.15%的持股比例后的金额对公司进行补偿。具体计算按以下公

式： 

净利润差异额=（标的公司实际净利润数合计－标的公司净利润预测数合计）

*89.15%。 

对公司进行补偿以该补偿实际支付当日的即时汇率结算。 

如经确认三环集团需对公司进行补偿的，三环集团应在公司年报披露日之日起

三十日内，以现金方式将差额部分一次性汇入公司指定的账户中。 

二、2013 年 3-12 月标的资产盈利预测完成情况 

标的公司 2013 年财务报表已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勤万信”）审计，经审计的标的公司 2013 年 3-12 月度净利润为 968.51 万兹罗提，

较 2013 年 3-12 月净利润预测 942.86 万兹罗提超出 25.65 万兹罗提。根据中勤万信

出具的《2013 年 3-12 月盈利预测完成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勤信专字【2014】第

1545 号），中勤万信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13 年 3-12 月盈利预测完成情况

说明》已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编制，在

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 2013 年 3-12 月盈利预测完成情况。 

三、长江保荐核查意见 

长江保荐通过与上市公司高管人员、中勤万信会计师计师进行交流，查阅三环

集团与上市公司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勤万信出具的《2013 年 3-12 月

盈利预测完成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勤信专字【2014】第 1545 号）等文件，对上述

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 FLT 2013 年 3-12

月实际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超过《资产评估报告》



（中企华评报字[2013]第 1105 号）中净利润预测数；本期三环集团无需对公司进行

利润补偿。 



（此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 2013 年度盈利预测完成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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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14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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